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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管理，法律援助机构必须严格
执行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保证符合条件的
公民及时获得法律援助。根据案件类型组建专业服务团
队，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全程跟踪、重点督办，
不断提升案件办理专业化水平。

我省将健全法律援助质量监管机制，实施质量评估、
庭审旁听、案卷检查、受援人回访以及征询司法机关意见
等措施，从案前、案中、案后各个环节强化案件质量监
管。逐步推行办案质量与办案补贴挂钩的差别案件补贴
制度，根据案件办理质量确定不同级别发放标准，促进提
高办案质量。推进援务公开，健全投诉处理制度，严肃查
处法律援助人员违规失信行为，依法追究违法违规人员
的法律责任。

省委、省政府出台完善法援制度新规

法律援助范围调整至低收入标准
□记者 祝亮

昨日，省委、省政府公布了完善法援制
度的新规。提出到2020年，全省形成较为
完备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法律援助覆盖
范围逐步拓展至低收入人群，惠及更多困
难群众。符合条件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充分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

全省增加多种民生法援事项

为扩大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覆盖面，我
省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全省法律援助经
济困难标准调整至低收入标准。鼓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放宽
经济困难标准，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困难
群众。

在《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8类
事项范围基础上，补充增加征地拆迁、土地
纠纷、环境污染事项，扩大就学就业就医等
领域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法律援助事项，保
障困难群众生存权、发展权。鼓励设区的
市根据本地情况，顺应社会发展需要，扩大
法律援助事项范围。逐步建立法律援助参
与申诉案件代理制度，对聘不起律师的申
诉人实施法律援助。

据悉，省司法厅将会会同有关部门定
期评估法律援助实施情况，适时提出调整
经济困难标准和增加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的
建议，经省政府批准同意后发布实施。

为不服刑事裁决困难申诉人提供法援

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将制定刑事法
律援助工作实施细则，加强工作衔接，确保告知、
申请转交、通知辩护（代理）等工作协调顺畅，保
障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诉讼当事人获得法
律援助。

并完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济困难
证明制度。做好刑事速裁、刑事和解、死刑复核案
件法律援助工作，依法为更多的刑事诉讼当事人
提供法律援助。我省还将逐步开展为不服司法机
关生效刑事裁判、决定的经济困难申诉人提供法
律援助。

根据新规，我省将实现法律援助咨询服务全覆盖。
省、市、县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便民服务窗口，安排法律专业
人员，免费为社会公众和来访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解答和法
律援助指引。

并充分应用互联网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增强法律援助
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高公众参与度，使困难群众获得更
加方便快捷的法律援助。完善法律援助电脑客户端服务
方式，开发移动客户端服务软件，拓展“12348”法律服务热
线功能，实现在线服务体系一体化。

完善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提升服务效能和监管水
平。加强司法行政部门与法院、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等部门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实现工作协同。充分
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开展调查分析，辅助决策管理。

法援便民窗口将覆盖到所有县

将推办案质量与补贴挂钩的补贴制度


